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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辦理107年度「高級中等學校輔

導科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」招生訊息，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淡江大學107年7月18日校成教字第107000655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於107年9月8日開課，請轉知學校教師知悉相

關訊息，其招生簡章請至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網站（網址

：http://www.dce.tku.edu.tw）最新開課區參閱或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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